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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长
彭小海先生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方式向本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
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
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８

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
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彭小
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
阳昌鑫店三家门店部分经营性资产并租赁以上门店超市部分经营
综合超市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联股
份”）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向华联股份出售
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以下简称“标的门
店”）的部分经营性资产。 同时，公司租赁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继续
经营综合超市。 资产出售价格为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吉小安、畅丁杰、牛晓华回避
表决。

该项交易事前经过公司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
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情况：回避表决
３

人，同意
５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１

股票简称：华联综超 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９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及租赁事项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关联
方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华联股份”）签署了《资产收购协
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向华联股份出售北京上地店、北京回
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标的门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
经营性资产（“标的资产”）。 同时，公司租赁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继

续经营综合超市。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审议批

准， 本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在北京签署了《资产收购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本公司向华联股
份出售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标的门店”）

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标的资产”）。 同时，本公司租赁
标的门店的超市部分继续经营综合超市。

由于本公司与华联股份存在关联关系（详见本公告第二部分所
述），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事前经过公司独立董
事认可，本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吉小安、畅丁杰、牛晓华回避表决的情
况下通过了该项议案，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在表决时均投同意票，并
出具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华联股份与本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１

、华联股份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２１％

的股份；

２

、本公司董事吉小安、畅丁杰同时在华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

本公司董事牛晓华同时在华联股份担任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职务；本公司副总经理马婕、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翠芳同时在
华联股份担任董事职务；

３

、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
联集团”）同时为华联股份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其

１９．７５％

的股份。 同
时，华联集团为华联股份的潜在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５０

号
实收资本：

２４９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国清
主营业务：购物中心的建设与经营管理等。

截止
２００８

年底 ， 华联股份总资产为
８５５２０．３８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３９４１．９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华联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３７１５２．２８

万元， 净利
润
５０２１．４３

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公司与华联股份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净资产
５％

且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本公司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的经营用房
均是从相关产权人租赁而来，总租赁建筑面积分别为

６２５００

、

４２０００

、

４４５３１

平方米（原来的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原租约”）。

本公司为专注于综合超市业务的公司，华联股份为专注于经营
商业地产和购物中心业务的公司。 为充分发挥其各自的经营优势，

拟将本公司在原租约项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由华联股份享有和

承担；华联股份在承接原租约后，将经营综合超市业务的物业面积
（“目标房屋”）出租给本公司，供本公司继续经营综合超市业务；考
虑到在华联股份承接原租约后， 整体物业将由华联股份整体经营，

因此，本公司将除经营综合超市业务之外的其他经营性资产出售给
华联股份。

２

、标的资产为本公司开设的北京上地店、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
昌鑫店的部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超市经营用资产除外）。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没有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
他重大争议事项。

北京上地店、 北京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开业，运营情况良好。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０９

）

第
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非流动资产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固定资产
３３２．７０ ３３２．７０ ３２９．６４

其中：机器设备
３３２．７０ ３３２．７０ ３２９．６４

其他资产
５

，

４５７．９９ ５

，

４５７．９９ ５

，

４６５．９２

资产总计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负债总计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三家门店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调整后账面值 评估价值

北京上地店
８４９．８８ ８４９．８８ ８３１．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

，

１３４．８３ １

，

１３４．８３ １

，

１３８．０１

沈阳昌鑫店
３

，

８０５．９９ ３

，

８０５．９９ ３

，

８２６．３６

合计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０．６９ ５

，

７９５．５５

租赁年限与租金标准：

项目 租金标准 租赁年限
北京上地店

１．７５

元
／

日
／

平方米
１９

北京回龙观店
１．９０

元
／

日
／

平方米
１８

沈阳昌鑫店
３８

元
／

月
／

平方米
２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资产收购协议
出卖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交易标的：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的部

分装修及设备等经营性资产
交易价格：

５７９５．５５

万元人民币
交易结算方式：收购人应当在交割日后的

３０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
资产的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至出卖人书面通知收购人的银行账户。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协议于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
成立，并于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生效：

（

１

）协议所述的标的资产买卖事项经双方董事会和收购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２

）原租约已由收购人依法承接；

（

３

）《房屋租赁合同》已经生效。

２．

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人：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目标房屋：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与经

营综合超市有关的部分商业用房 ， 建筑面积分别为
９２２１

、

８４６１

、

８１２１．６

平方米
租金标准和租赁期限：见本公告第三部分。

交易结算方式：自起租日开始，租金每月支付一次，于每月月初
１０

日内支付本月租金。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成立，并自以下条件同时满足时生效：

（

１

） 出租方和承租方的董事会及出租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合
同；

（

２

）出租方、承租方和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的、约定将承租方在原
租约项下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由出租方享有和承担的三方协议已
生效。

（二）定价政策
标的资产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中企华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５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列示的相关资产评估值为转让价
格。 租赁价格参照周边同类型物业的租赁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上地店、回龙观店和沈阳昌鑫店三家门店从本身具体情况

来看更适合定位于购物中心业态，公司将目标门店的非超市业务转
让给专业经营购物中心业务的华联股份，把目标门店建设成购物中
心，有利于提高目标门店的整体聚客能力，从而也有利于超市业务
销售的提升。 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负
面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议关于本次交易表决的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交易定价方法合理，未发现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与华联股份签署的《资产收购协议》和 《房屋租赁合
同》；

２

、本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３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５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 公司未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增加或变更提案，选举张人为同志为公司独立董事议案未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上午
８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张增光
６．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８

人、代表股份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０．８３％

。

２．

外资股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未发行境内、境外上市外资股。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董事候选人共
９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
司股份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则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４

，

４５６

，

５８６

，

４９３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
使用。

２

、 选举张增光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张增光同志为公司董事。

３

、 选举于九洲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于九洲同志为公司董事。

４

、 选举于宝池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于宝池同志为公司董事。

５

、 选举王晓华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晓华同志为公司董事。

６

、 选举刘臣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刘臣同志为公司董事。

７

、 选举秦国勖同志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秦国勖同志为公司董
事。

８

、 选举张人为同志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２７

，

００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４９４

，

５４９

，

２７６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８％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未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张人为同志未被选举为公司独立董事。

９

、 选举郑洪涛同志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郑洪涛同志为公司董事。

１０

、 选举王建新同志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建新同志为公司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研究，确定给予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每年
５

万元（含税）津贴，独立董事参加董事
会、股东大会或根据公司章程行使其他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等由公司
另行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监事候选人共
２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司
股份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则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９９０

，

３５２

，

５５４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１

、选举王贵福同志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贵福同志为公司监事。

２

、选举周小丽同志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４９５

，

１７６

，

２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周小丽同志为公司监
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丘远良、李婕妤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３６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公司办
公楼九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八名，实到董事八名，三名监事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
董事长张增光同志主持，对通知所列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
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选举张增光同志继续任公司董事长，选举于九洲同志、于宝池同志继续任公司
副董事长。

该项决议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继续聘任于九洲同志为公司总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于九洲同志提名继续聘任于宝池、刘臣、龚天林、李占军、贾增军、刘宗山同志为公司
副总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继续聘任张士江同志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提名李晓春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李晓春同志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八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在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详见《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人员简历后附。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附：人员简历
１

、于九洲先生：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８２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学习，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渤海水泥控股集团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出任本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再次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并聘任为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于九洲先生由于担任控股股东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于宝池先生：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６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
厂，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再

次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并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
长、副总经理。

于宝池先生由于担任控股股东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７

，

５８４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刘臣先生：毕业于河北理工大学，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７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本公司直属制造分厂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再次出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再次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并聘任为公司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刘臣先生由于担任控股股东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龚天林先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材系，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２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
厂，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河北太行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再次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龚天林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李占军先生：男，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１９９９

年加入本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部部长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任冀东水泥吉林公司副总经理兼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规划发展部副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担任
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担任冀东水泥滦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兼任公司投资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兼任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李占军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刘宗山先生：男，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１９８１

年
８

月至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任河北省冀东水泥厂机修车间工人；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４

年
１１

月，任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汽运处会计；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任河北省冀东水泥 （集团） 公司经销公司会计；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担任
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物流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公司监事。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宗山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贾增军先生：男，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厂塑料制品厂厂长；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担任河北省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盾石化学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担任唐山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担任冀东海德堡（扶风）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海德堡（泾阳）水泥有限公
司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贾增军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张士江先生：毕业于河北机电学院，大学文化，经济师。

１９８１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２０００

年至
今出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室主任。

张士江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２３

，

４９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李晓春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建设银行锦州中心
支行科员；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企业融资总部副总监；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国
泰君安证券公司收购兼并总部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今上海隆瑞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晓春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７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凡是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法律顾问。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提名李晓春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
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
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８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帐户；

（

２

）法人股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
证。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林荫路
（

２

）联系人：张士江、刘福生
（

３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４

）传真：

０３１５

—

３２４４００５

（

５

）邮政编码：

０６３０３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３．

会议期限：半天。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具体事宜委托如下：

（

１

） 代理人是（否）具有表决权；

（

２

） 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审议事项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议案投赞成票；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议案投反对票；

对股东大会议程所列议案投弃权票；

（

３

） 代理人对临时提案是（否）具有表决权及行使何种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３８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研究，选举王贵福同志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该项决议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券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３９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山西省阳泉市人民政府签署了
《关于建设两条日产

４５００

吨熟料带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线项目协议书》。 该协议书约定：公司拟在
山西省阳泉市注册成立新公司，筹备建设两条日产

４５００

吨熟料带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线。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８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０９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８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９名，实际到会董事９名，会议由董事长涂传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中国农业
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期限叁年，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并以该公司名下的相关资产（含动产和不动产）提供抵押。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１、 同意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
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２、同意公司为广
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贰仟万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制定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按照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要求， 公司编制了下列管理制度：《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办法》及《广东明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详细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关于将原投入“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的剩余募集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接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见附件），主要内容是：广东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将募集资金４９２０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投入该公司，用于该公
司“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截止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陆续投入了技改资金２２４２．１６万元，仍剩余２６７７．８４万元未投入。鉴于前期投入已初见成
效，完成了１１×７米大型燃油退火炉一座，购进了７米数控立车１台，１０米数控卧车１台，数控
电火花切割机２台，数控气割机１台，定子匝间耐压冲击仪１台，１４米长轴车床磁栅尺数显系
统一套以及对一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等。 另外，还完成了线圈车间搬迁与场地改造工
程。 当前，该公司实现了生产“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的能力，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目前，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货款回笼出现滞后现象，影响
该公司流动资金量，不利于该公司的生产发展，特申请将剩余未投入“低水头灯泡贯流发
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为有利于支持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现提议同意广
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将投入该公司原用于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
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定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在广东省兴宁市
兴城赤巷口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１、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２、关于将原投入“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的剩余募集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１、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０９年７月３日，所有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还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身份证；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９日
前把上述材料的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我公司，并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样。 出席会议时
凭上述资料签到。

（四）会议时间、地点、费用及联系方法
１、会议时间：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０日上午９：３０

２、会议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兴城赤巷口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３、会议费用：出席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４、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广东省兴宁市兴城赤巷口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５１４５００

电话：０７５３－３３３８５４９

传真：０７５３－３３３８５４９

联系人：周小华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我 单位 ／本人 出席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２００９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２００９年６月
１８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在公司本部六楼二号会议室召开。同日，列席参
加了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０９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会议应到会监事３名，实际到会监事３名，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周来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中国农业
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期限叁年，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并以该公司名下的相关资产（含动产和不动产）提供抵押。

经与会监事审议：１、 同意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
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２、同意公司为广东明珠
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二、关于将原投入“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的剩余募集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接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见附件），主要内容是：广东明珠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８月将募集资金４９２０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投入该公司，用于该公
司“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截止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

日，陆续投入了技改资金２２４２．１６万元，仍剩余２６７７．８４万元未投入。鉴于前期投入已初见成
效，完成了１１×７米大型燃油退火炉一座，购进了７米数控立车１台，１０米数控卧车１台，数控
电火花切割机２台，数控气割机１台，定子匝间耐压冲击仪１台，１４米长轴车床磁栅尺数显系
统一套以及对一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等。 另外，还完成了线圈车间搬迁与场地改造工
程。 当前，该公司实现了生产“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的能力，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目前，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货款回笼出现滞后现象，影响
该公司流动资金量，不利于该公司的生产发展，特申请将剩余未投入“低水头灯泡贯流发
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为有利于支持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现提议同意广
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将投入该公司原用于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
电机组”技术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２６７７．８４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以上两项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２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０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广东省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数量：贰仟万元人民币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壹亿壹仟叁佰贰拾伍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公司申请

为其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０９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会议应到会董事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９名，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次担保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前称： 广东省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

司）是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９５．３３％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始建于１９５８年，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成为机械部八个专业生产水电设备的工厂之一，１９９９年企业改制重组成立广
东省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是以生产水轮发电机组为主的国家骨干企业。 广东明
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８日以竞价方式受让该公司９０％股权， 并于２００６年８月
对其实施单方增资扩股， 增资后，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持股比例由９０％增至
９５．３３％。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０日更名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地：

广东省韶关市十里亭；法定代表人：黄子丹；注册资本：３，０７８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水
轮发电机组等。

截止２００９年３月３１日，其总资产为３７，２８８万元，总负债２７，８８０万元，净资产为９，４０８万
元，资产负债率为７４．７７％，主营业务收入３，５５９万元，净利润５２万元（未经审计）。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本次贷款贰仟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公司申请

为其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目的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９５．３３％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叁佰贰拾伍万元（含本次担保），占

本公司２００８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１３．５５％。 均是为子公司的担保。 均为未逾期担保。

五、查文件目录
１、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２００９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江海证券
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签署的开放

式基金代销协议，江海证券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嘉实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
金、嘉实货币市场基金、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嘉实超短债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多元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合计

１５

只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３

：

００

（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不受理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嘉实旗下基金有关详情：

１．

江海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

５６

号
法定代表人：孙名扬
联系人：徐世旺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

）

８２３３６８６３

传真：（

０４５１

）

８２２６９２９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宏源证券为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ＬＯＦ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签署的开放式基

金代销协议， 宏源证券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０７０６

）的开户、申购等业务。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３

：

００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海淀西直门北大街甲

４３

号金运大厦
Ｂ

座
６

层（营销经纪总部）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联系人：李巍
电话：（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４６０８－６２４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６８５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